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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邀請業界專家協同教學，相關計畫含：教學卓越計畫、教務處「技職教育再造

方案」等，邀請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規定如下： 

壹、 業界專家資格認定 

一、業界專家資格認定 

(一) 邀請協同教學之業界專家應具備專業實務經驗，並符合協同授課課程之專

業。業界專家之資格審定，比照技專校院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要點

辦理。 
(二) 邀請協同教學之業界專家，其中企業夥伴及合作企業廠商應佔 50%以上。 

二、業界專家資歷認定方式 

(一) 學歷： 

1. 大專以上學歷：且有5 年以上實務經驗(與任教領域專業相關)之專業工

作年資者。 
2. 未具大專以上學歷：具有10 年以上實務經驗(與任教領域專業相關)之

專業工作年資且表現優異者。 
(二) 重要資歷： 

1. 曾任國家級(含)以上之專業競賽選手、教練、裁判。 
2. 曾獲頒國家級(含)以上之專業競賽獎牌、或榮譽證書。 

(三) 其他：經學校自行認定足堪擔任是項工作者。 

三、業界專家資歷鐘點給付標準 

(一) 鐘點費：1,600元/每小時。 
(二) 交通費：依實際狀況實報實銷。 

貳、 業界專家交通費規定 

一、業界專家交通費規定 

(一) 業師務必親自簽名「差旅表」上的出差人。交通費核銷請附差旅報告表及

車票等、填寫轉帳資料表（交通費的金額）及填入匯款清冊（所得相關欄

位請空白，備註請寫「核實支付交通費」）、大眾運輸票價證明表。 

(二) 可核銷捷運、客運、公車、火車、高鐵或機票，請附單據按實報支。 

1. 捷運：使用悠遊卡搭乘捷運可至捷運網站列印搭乘證

明 https://queryweb.tscc.com.tw/mrt_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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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火車：使用電子票卡搭乘火車請至台鐵網站列印搭乘證

明 https://queryweb.tscc.com.tw/tra_web/。 

3. 業師自行開車： 
業師自行開車前來授課依規定僅能以同路段公民營客運汽車票價報

支，並請附上授課當天前後 7 天內之油單報支(油單需有學校統編)。如

欲到達之地點為火車到達較為便利且順路，且火車票價低於客運票價，

應以火車票價報支。 
二、單次支付交通費的金額以業師的通訊地址至學校為上限。交通費應按出差必經

之順路方式計算之，敬請不要繞路搭乘。 
例：業師由淡水開車來湖口校區授課，請於差旅表上寫明淡水往返台北公車30
元*2次=60元及台北往返新竹校區火車北湖口站86元*2次=172元，共計232元。 
註：本校因有火車站直達，請直接報支火車價格，而非台北至新竹的客運價格。 

參、 配合課程規定 

一、申請授課課程 

(一) 申請協同授課課程需為「系專業必修」及「系專業選修」課程，申請課程

以不重複為原則，單科多人授課課程不得申請。 

(二) ○○導論、○○概論、○○概要、理論性課程，屬該科系基本課程，應由

該科系專任老師自行授課，不可申請協同教學。 

(三) 共同科目(國文、英文、體育…)、通識中心、博雅學院課程都不屬該科系

專業課程，不可申請協同教學。 

二、申請授課學部 

申請協同教學課程應以日間部大學為原則，其他部制別得視實際需要配合規劃

之。 

肆、 執行規定 

一、申請程序 

申請業界專家協同授課應於實施前完成課程規劃，並填具協同教學實施計畫並

填具申請表，經系所課程委員會審查後，送院課程委員會、校課程委員會備查

通過後，始得執行並依相關計畫簽辦程序執行。 

二、邀請限制 

(一) 為擴大邀請業界專家提供學生多元的實務學習機會，業界專家以不重複邀

請為原則，業界專家邀請次數限制為： 
1. 企業夥伴、合作企業廠商之業師：不受邀請次數之限制。 
2. 其他業師：自 101(下)起業界專家邀請次數以 2 次為限。 

(二) 不得聘任為業界專家： 
1. 曾犯內亂、外患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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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曾服公務，因貪汙瀆職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3. 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4. 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5. 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6. 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尚未痊癒。 
7. 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

侵害行為屬實。 
8. 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

騷擾或性霸凌行為，且情節重大。 
9. 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侵害之證據，經有關機關查

證屬實。 
10. 偽造、變造或湮滅他人所犯校園毒品危害事件之證據，經有關機關查

證屬實。 
11. 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 
12. 行為違反相關法令，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三) 業界專家參與課程限制： 
依據業界專家之專業協同授課，每位專家參與課程以不超過2門為原則，

計算方式含：已申請教務處「技職教育再造方案」。 
(四) 業界專家參與週次限制： 

1. 卓越計畫：兼顧授課老師上課進度及學生專業實務學習，申請業專家

參與週次以 3 週為上限。如有特殊狀況申請週次超過 3 週，需先繳交

業界專家每堂課程之授課教材進行預審，預審通過後方可執行。 
2. 技職再造： 

(1) 所聘之業界專家需配合專任教師作課程規劃，且以全學期（18 週）

授課總時數之 1/3 為原則；同 1 門課程可不限 1 位業界專家協同

授課。業界專家於聘期內，以協同教授 2 門課程或 2 個班級為限。 
(2) 業界專家參與週次限制比照卓越計畫規定。 

三、授課方式： 

業界專家教授實務課程需與課程有銜接關係，授課時間前該課程之授課教師應

協助業界專家完成教學準備，授課教師與業界專家應共同在班教學並引導教學

活動進行。協同教學之授課大綱、教學規範上網及成績考核、登錄等業務仍由

原授課教師辦理。 

四、課堂錄影(或錄音)： 

業界專家於課堂授課時，應同步進行錄音工作，錄影(或錄音)檔案及授課教材

電子檔應於核銷時一併繳交。 

五、授課稽核方式： 



辦理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課程將比照教務處查堂機制，確認授課教師及業界專家

同時在班共同進行教學活動。 

伍、 業界專家協同教學流程圖 

 


